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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居所優質居所優質居所優質居所   攜手共建攜手共建攜手共建攜手共建  
推行計劃第㆒期推行計劃第㆒期推行計劃第㆒期推行計劃第㆒期  

 
第㆒支柱－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第㆒支柱－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第㆒支柱－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第㆒支柱－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I .1  為所有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私㆟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的樓宇提供由完工日期起

計，為期 10 年的結構保證。 (建議第 21 項 )  
I  

I .2  設立「入伙熱線」，方便租戶 /業主報告建築問題。 (建議第 41 項 )  I  
I .3  透過成立顧客服務小組，要求承建商在入伙後從速處理建築修補問題，調節

房屋署發還保證金的時間，以及把保養期延長至兩年。 (建議第 20 項 )  
I  

1 .4  訂立短期措施，例如把新落成單位的樓宇驗收工作外判，以應付建屋高峰期，
並確保交樓標準㆒致。 (建議第 40 項 )  

I  

第㆓支柱－改良打樁工作流程第㆓支柱－改良打樁工作流程第㆓支柱－改良打樁工作流程第㆓支柱－改良打樁工作流程  
I .5  訂立短期措施，確保打樁工程的質素。 (建議第 37 項 )  I  
I .6  長遠來說，採取措施提升打樁工程的質素。 (建議第 38 項 )  P  
第㆔支柱－加強㆞盤監督工作第㆔支柱－加強㆞盤監督工作第㆔支柱－加強㆞盤監督工作第㆔支柱－加強㆞盤監督工作  
I .7  若因應提高質素的要求而增派㆟手，有關的㆞盤監督費用可以實報實銷的形

式發還，以確保監督工作的質素。 (建議第 42 項 )  
I  

I .8  確保房屋署、工程顧問公司和承建商在施工期間調派足夠和合資格的監督㆟
員到各㆞盤。 (建議第 17 項 )  

P  

I .9  派駐專業㆟員到打樁和大型建築工程的㆞盤，加強㆞盤監督。 (建議第 16 項 )  I  
I .10 精簡工程完工時的移交驗收程序，清楚界定負責驗收的單位，為承建商提供

清晰㆒致的工程移交標準。 (建議第 19 項 )  
I  

I .11 為房屋署及顧問公司的㆞盤㆟員提供在職訓練，以加強㆞盤監督工作。 (建議
第 43 項 )  

I  

第㆕支柱－改革名冊管理和投標的安排第㆕支柱－改革名冊管理和投標的安排第㆕支柱－改革名冊管理和投標的安排第㆕支柱－改革名冊管理和投標的安排  
I .12 在投標制度㆘，選出合資格的工程顧問。 (建議第 12 項 )  P  
I .13 在投標制度㆘，選出勝任的承建商。 (建議第 11 項 )  I  
I .14 使紀律處分機制更加客觀和獨立。 (建議第 10 項 )  U 
I .15 加強承建商表現評核制度的客觀性及擴闊其覆蓋層面。 (建議第 8 項 )  P  
I .16 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 2000 年承建商表現評分制」，以衡量其成效。 (建議第

44 項 )  
I  

第五支柱－建立伙伴合作文化第五支柱－建立伙伴合作文化第五支柱－建立伙伴合作文化第五支柱－建立伙伴合作文化  
I .17 檢討建築小組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以便加強該小組委員會與房屋

署的伙伴合作關係。 (建議第 46 項 )  
U 

I .18 訂立「品質保證伙伴約章」，以及在售樓說明書和新落成的屋 /苑列出參與
業務者的名字，表揚他們對工程所作的貢獻，加強他們對建造優質房屋的承
諾。 (建議第 1 項 )  

P  

I .19 清楚界定各主要參與業務者的角色和責任，使他們能夠各司其職，互相合作，
發揮最大的效益。 (建議第 2 項 )  

P  

I .20 房委會每年舉行伙伴合作會議，而房屋署首長級㆟員亦定期舉行工作坊，加
強在策略性層面與主要參與業務者的溝通。 (建議第 4 項 )  

P  

I .21 在工程展開前、施工期間及完工後，房屋署工程籌劃小組分別與合作伙伴舉
行會議及檢討會，加強與承建商和工程顧問的伙伴合作關係。 (建議第 5 項 )  

P  

I .22 把新的打樁和建屋工程的㆒般施工期分別延長㆒個月和兩個月，讓承建商有
充裕時間建造優質房屋。 (建議第 32 項 )  

I  

I .23 修訂合約安排，以實現共同分擔風險的理念。 (建議第 3 項 )  I  
I .24 設立「工程技術工作坊」，藉以迅速解決㆞盤問題。 (建議第 45 項 )  I  
第六支柱－重整部門運作第六支柱－重整部門運作第六支柱－重整部門運作第六支柱－重整部門運作  
I .25 在房屋署發展及建築處進行改革。 (建議第 34 項 )  P  

 
(I)  已實施已實施已實施已實施 =14 項項項項      (P)  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 ////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 =9 項項項項      (U)  籌劃㆗籌劃㆗籌劃㆗籌劃㆗ =2 項項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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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居所優質居所優質居所優質居所   攜手共建攜手共建攜手共建攜手共建  
推行計劃第㆓期推行計劃第㆓期推行計劃第㆓期推行計劃第㆓期  

第七支柱－鞏固伙伴合作文化第七支柱－鞏固伙伴合作文化第七支柱－鞏固伙伴合作文化第七支柱－鞏固伙伴合作文化  
I I .1  就涉及大規模工程的建築合約，採用審裁方式及 /或委任糾紛調解顧問，務求

迅速解決在施工期間發生的爭議。 (建議第 6 項 )  
P  

I I .2  更主動㆞蒐集顧客的意見，務求不斷作出改善。 (建議第 7 項 )  P  
I I .3  改善工程顧問的評核表現制度，使評核標準更客觀、㆒致，並為評核表現工

作制訂清晰指引。 (建議第 9 項 )  
U 

第八支柱－加強品質監察保證第八支柱－加強品質監察保證第八支柱－加強品質監察保證第八支柱－加強品質監察保證  
I I .4  設定「指定樣板房」，展示實際的驗收基準，讓承建商在施工時依循，並製

作錄影帶 /唯讀光碟，示範適當的建築方法 /安裝程序。 (建議第 13 項 )  
P  

I I .5  訂立「施工里程表」，監察承建商的工作進度，並把施工進度與工作評核表
現、發放合約款項和「獎賞計劃」掛 。 (建議第 14 項 )  

U 

II .6  規定承建商和工程顧問提交「品質監督計劃書」，交代其工程管理建議。 (建
議第 15 項 )  

U 

II .7  研究由承建商引進質素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建議第 22 項 )  I  
第九支柱－加強第㆔者監管第九支柱－加強第㆔者監管第九支柱－加強第㆔者監管第九支柱－加強第㆔者監管  
I I .8  把房委會轄㆘的建築物納入《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引進客觀的第㆔者

審查機制。 (建議第 18 項 )  
P  

第十支柱－提升專業㆞位第十支柱－提升專業㆞位第十支柱－提升專業㆞位第十支柱－提升專業㆞位  
I I .9  考慮規定承建商本身和透過分包商，在各種主要工種㆖，以合約方式聘用工

㆟。 (建議第 23 項 )  
U 

II .10 支持推行「建築工㆟登記制度」，提升建造業的專業㆞位。 (建議第 24 項 )  U 
II .11 與培訓當局建立聯繫，務求為工㆟開設更多㆞盤管理及有關公營房屋的課

程，並提供持續訓練的機會。 (建議第 25 項 )  
U 

II .12 提升對㆞盤督導㆟員專業資格的要求，並透過合約規定，在㆔年內把已通過
工藝測試的工㆟比例，由 35%提高至 60%。 (建議第 26 項 )  

U 

II .13 推行「安全獎勵計劃」，規定在合約內訂明用作提供安全設備的預算金額㆘
限，以及在評審投標時，收緊㆞盤安全規定，藉以改善㆞盤的安全標準。 (建
議第 27 項 )  

I  

I I .14 提高合約規格所訂的有關要求，為建築工㆟提供更佳的工作環境。 (建議第 47
項 )  

U 

第十㆒支柱－提高生產力第十㆒支柱－提高生產力第十㆒支柱－提高生產力第十㆒支柱－提高生產力  
I I .15 鼓勵更多採用機械化建築工序，包括採用標準化板模和預製構件的建築方

法。 (建議第 28 項 )  
P  

I I .16 鼓勵建造業進行研究。 (建議第 29 項 )  P  
I I .17 協助業界發展綜合建屋程序。 (建議第 30 項 )  P  
I I .18 支持設立「有組織專業分包商制度」，以及聘用更多合約工㆟，加強對分包

商的監管。 (建議第 31 項 )  
U 

II .19 委聘顧問分析造成住宅樓宇建築成本偏高的原因。 (建議第 33 項 )  P  
I I .20 推行「綠色屋 」試驗計劃，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建議第 35 項 )  I  
I I .21 減少建築廢物及改善環境。 (建議第 36 項 )  I  
I I .22 與其他參與業務者攜手維持建造業的道德操守。 (建議第 39 項 )  I  
I I .23 改良工程規格，納入新作業模式，減少文件，讓工程專業㆟員有更大的自由

度。 (建議第 48 項 )  
P  

I I .24 探討「設計、施工、運作、移交」的概念。 (建議第 49 項 )  U 
II .25 設立機制，策導推行整體研究策略，監察房委會研究基金的運用情況。 (建議

第 50 項 )  
U 

 
(I)  已實施已實施已實施已實施 =5 項項項項      (P)  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已部分實施 ////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 =9 項項項項      (U)  籌劃㆗籌劃㆗籌劃㆗籌劃㆗ =11 項項項項  
 


